
创新创业教育服务平台使用指南

——在校生创新创业学分申请指南

根据《大连医科大学中山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学分认定管理办法》规定，凡

就读于我院的全日制普通本科生，在校期间必须完成6个创新创业学分方可毕业。

包括创新学分4个（创新学分的1-5项至少完成2个学分），创业学分2个。创新

创业总学分6学分及以上，记“合格”；8学分及以上，记“良好”；10学分及

以上，记“优秀”。学生获得的创新创业学分作为评优评先等工作的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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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流程：

1、登录平台：cxcy.dmuzs.edu.cn

或进入大连医科大学中山学院主页，点击“机构设置”，→点击“校

企联盟与创新创业学院”

2、进入界面后，点击用户登录，如下图标出红色圈部位所示进行登

录，账号为学号，初始密码为123456，登陆后可自行修改密码



3、登陆后，点击“创新创业学分管理”→“学分申请”→“申请”

→选择对应的项目进行学分申请。

学分申请会在每学期固定时间统一开放，等待各院系通知即可。



4、具体操作流程及注意事项

5、以上流程适用于大部分学分申请项目，少数项目申请流程如下：



6、创业活动学分申请流程

（1）点击“论坛活动”、→“全部活动”，在要选择的活动后点击“申请”，

即完成报名。论坛活动发布后会通知各院系，接到通知即可登录报名。



请在此输入学号签到

（2）在活动当天，用手机微信等软件，扫描会场的签到二维码，填

写账号密码即可签到。



（3）学分申请，在活动签到完成后，点击“论坛活动”，→“我的申

请”→“学分申请”，简单书写心得体会后提交即可。提交后，创新创

业学分 0.25 分自动计入创新创业学分系统。学期末会上报教务处统

计学分。

学分认定详细范围及标准见附件《大连医科大学中山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学分认定

范围及标准》 联系电话 0411-84899169 王老师 徐老师

校企联盟与创业学院

2019年7 月19日



附件：

大连医科大学中山学院

大学生创新创业学分认定范围及标准

一、 创新活动模块

（一）学科竞赛的学分认定

序号 竞赛级别 获奖等级 获得学分 认定标准及部门

1
国家级

（含国际级）

一等奖（含特等

奖）
5.0

学生提供获奖证书，

竞赛组织单位提供认

定证明

二等奖 4.0

三等奖 3.5

优秀奖 3.0

2
省级（含国际级中

国赛区选拔赛）

一等奖（含特等

奖）
3.5

二等奖 3.0

三等奖 2.5

优秀奖 2.0

3 市、校级

一等奖（含特等

奖）
2.5

二等奖 2.0

三等奖 1.5

优秀奖 1.0

4 院系级
一等奖 1.5

二等奖 1.0

5 参赛 0.5

备注：

1.参赛学分只授予报名参赛并有成绩或提交作品，但未获奖的学生，参赛学分最多计2次；

2.获团体赛奖项的，前3名学生所获学分按上表中的分值，从第4名学生按排名顺序依次递减0.5个学分，最

低按0.5分计算。

（二）创新培养的学分认定

序

号
项 目 标 准

获得学

分

认定标准及部门

1
大学生创新训练计

划

国家级 5.0
学生提供结题证书，

教学质量管理部提供认定证

明

省级 3.0

校级 2.0

2
实验室开放及实验

技改项目
校级 2.0

学生提供结题证书

实验室所在院系提供认定证

明



3 参与教师课题
有报告、实

物等成果
2.0

学生提供教师书面证明材料

院系部审核认定证明

4 创新课程

按学校要求

修完课程并

考核合格

以教学

计划为

准

教务部提供认定证明

5 考取研究生
取得录取通

知书
3.0 招生就业部提供认定证明

备注：项目组负责人所获学分按上表中的分值给定，其余学生按排名顺序依次递减0.5个学分，最低按0.5分

计算，每个项目最多一般不超过6人。

（三）科研成果的学分认定

序号 项目及标准
获得学分/

篇
认定标准及部门

1
被SCI、SSCI、EI、CSSCI

收录
6.0

1. 提供论文的原件及复印件（含

封面、目录、正文、封底）；由校

企联盟与创新创业学院组织认定。

2. 以上成果均指第一完成人，多

人合作者依次递减0.5个学分。

2 中文核心期刊 4.0

3 公开出版的学术期刊 2.0

4
国际性学术会议收录的论

文
3.0 1. 提供论文的原件及复印件（含封

面、目录、正文、封底）；由校企

联盟与创新创业学院组织认定。

2. 以上成果均指第一完成人，多人

合作者依次递减0.5个学分。

5
全国性学术会议收录的论

文
2.0

6
省部级学术会议收录的论

文
1.0

（四）知识产权的学分认定

序号 项目 标准
获得学

分
认定标准及部门

1 发明专利 第一专利权人 6.0
提交证书原件及复印件，由

校企联盟与创新创业学院组

织认定。

以上成果均指第一完成人，

多人合作者依次递减0.5个

学分，最低按0.5分计算。

2 实用新型专利 第一专利权人 3.0

3 外观设计专利 第一专利权人 3.0

4 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第一专利权人 3.0

5
集成电路布图专有

权
第一专利权人 3.0

（五）技能证书的学分认定

项目类别 内容 标准 获得学分

外语能力证书

非外语专业大学英语考试，A级限艺术专

业学生

四级 0.5

A级 0.5

六级 1.0

全国大学外语专业考试
四级 0.5

八级 1.0

日本语能力测试
一级 1.0

二级 0.5

韩国语能力考试 高级 1.0



中级 0.5

外语翻译证书考试
高级 1.0

中级 0.5

托福考试（TOEFL）
80-90分 1.0

90分以上 1.5

雅思考试（IELTS）
6.5以上 1.0

7分以上 1.5

托业考试（TOEIC） 1.0

商务英语考试证书（BEC）
高级 1.0

中级 0.5

计算机能力证书 国家非计算机专业等级考试

二级 0.5

三级 0.5

四级 1.0

普通话等级证书 普通话等级考试
一级 1.0

二级 0.5

职业技能证书

心理咨询师 三级 2.0

健康管理师 三级 2.0

人力资源管理师 三级 2.0

育婴师
三级 2.0

四级 1.5

保健按摩师 中级 1.5

母婴护理 1.5

老年照护 2.0

病患护理员 1.5

产妇催乳 1.0

保健拔罐 1.0

计算机程序设计员 1.5

美容师 1.5

艾灸 1.0

小儿推拿 1.0

刮痧 1.0

拔罐 1.0

老人陪护 1.0

医疗救护员 五级 1.0

西式面点师 1.0

茶艺师 1.0



从业资格证书

普通话测试员资格证书 1.0

秘书职业资格证书 1.0

证券、期货从业资格证书 1.0

全国导游资格证书 1.0

法律职业资格证书 1.0

全国机动车驾驶证 1.0

教师资格证 1.0

纳税筹划师证书 1.0

市场营销经理证书 1.0

国家保险代理人、经纪人或公估人从业人

员资格证书
1.0

国家报关员、报检员、外销员资格证书 1.0

广告策划师 1.0

全国计算机软件专业技术资格考试证书 1.0

其他证书 由学院组织专家认定 0.5-1

备注：提交证书原件及复印件，由所在院系进行材料审核。

（六）人文素养的学分认定

序号 名称 标准 获得学分 认定标准 认定单位

1 社会实践

国家

级
3.0

参加活动时间1周以上，提

供获奖证书，或提供3000

字以上有一定价值的社会

调查报告（心得体会）

由主办（组

织）单位提

供认证证明

省级 2.0

校级 1.0

参加 0.5

2
青年志愿者活

动

国家

级
3.0

省级 2.0

校级 1.0

参加 0.5

3 学术讲座 参加 0.25

持讲座记录卡并提交800字

以上的讲座心得总结（该

学分累计计算不超过1个学

分）

4 发表作品

国家

级
3.0 在报刊、杂志等媒体上发

表小说、人物专访、美

术、摄影等作品（校级刊

物发表作品学分累计计算

不超过1个学分）

省级 2.0

校级 0.25

（七）文体活动的学分认定

序号 标 准 获得学分 认定标准及单位



1

国家级 3.0

凭获奖证书，由组织单位提供认定证

明

参加文体活动学分最多计2次

省级 2.0

校级 1.0

参加 0.5

二、 创业活动模块

序号 名称 标准 获得学分 认定标准及部门

1 创业竞赛

国家级 3.0

凭获奖证书或由主办单位提供认

定证明

省级 2.0

校级 1.0

参赛 0.5

2

大学生创业训

练、创业实践项

目

国家级 3.0

校企联盟与创新创业学院

提供认定证明
省级 2.0

校级 1.0

3 创业孵化 入驻孵化基地 2.0
授予团队负责人，由校企联盟与

创新创业学院组织认定

4 创业实践
创办企业并取

得营业执照
3.0

授予学生法人代表，由校企联盟

与创新创业学院组织认定

5 创业活动

参加创业沙

龙、讲座、论

坛

0.25
提交不少于800字的活动心得总

结，由主办单位提供认定证明

6 创业课程

按学校要求修

完课程并考核

合格

以教学计

划为准
教务部提供认定证明

备注：

1. 创业竞赛参赛学分只授予报名参赛提交作品，但未获奖的学生，参赛学分最多计2次；

2. 团队负责人所获学分按上表中的分值给定，其余学生按排名顺序依次递减0.5个学分，最低按0.5分计算；

3.创业活动学分累计计算不超过1个学分（4次）。


